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重家上更一字第3號

上  訴  人  Ａ０１  

訴訟代理人  魏翠亭律師

            陳恩民律師

上一人

複代理人    陳弈宏律師

被上訴人    Ａ０２  

訴訟代理人  周志一律師(法扶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履行協議等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08年1

2月19日臺灣新竹地方法院107年度重家訴字第11號、107年度婚

字第172號、107年度家親聲字第222號、108年度家親聲字第27號

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經最高法院第一次發回更審，本院於113

年8月28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主文第一項除確定部分外，關於命上訴人給付被上訴人逾

新臺幣參佰捌拾肆萬伍仟壹佰陸拾貳元，及自民國一百零六年四

月二十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並以被上

訴人尚生存為限，上訴人自民國一百零七年四月一日起至民國一

百零九年一月十二日止，按月給付被上訴人新臺幣壹拾萬元，及

自民國一百零九年一月十三日起至民國一百四十五年六月八日

止，按月再給付被上訴人新臺幣陸萬伍仟元部分，及該部分假執

行之宣告，暨訴訟費用之裁判（除確定部分外）均廢棄。

上開廢棄部分，被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其餘上訴駁回。

第一、二審（除確定部分外）及發回前第三審訴訟費用均由上訴

人負擔二分之一，餘由被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被上訴人主張：兩造於民國00年00月00日結婚，婚後育有甲

○○、乙○○、丙○○、丁○○（下合稱甲○○4人，分則

逕稱姓名），於000年0月00日經判決離婚確定。上訴人於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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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4月3日簽立切結書允諾「本人Ａ０１，若有外遇，本人與

Ａ０２所生之小孩甲○○，監護權歸Ａ０２，並按月支付Ａ

０２新台幣貳拾萬元至Ａ０２老死」（下稱系爭切結書）。

詎上訴人仍自104年1月18日起與訴外人戊○○發展不正常男

女關係，伊自得依系爭切結書約定，請求上訴人給付自該日

起至107年3月31日止計新臺幣（下同）769萬323元，及自10

6年4月2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並以伊仍生

存為限，自107年4月1日起至145年6月8日止（依內政統計通

報106年國人女性平均壽命83.7歲），按月給付伊20萬元等

語（未繫屬本院部分，不予贅述）。

二、上訴人則以：系爭切結書因內容不明確且違反公序良俗而無

效；縱有效，其性質應為附停止條件之無償贈與契約，在尚

未給付贈與物前，伊得撤銷贈與，並以112年9月14日民事爭

點整理暨上訴理由狀為撤銷贈與之意思表示；再退步言，系

爭切結書之給付義務核屬違反契約義務所生之違約金性質，

考量伊之經濟能力，及伊需扶養2名孩童之生活最基本花

費，又伊最多僅能工作至強制退休年齡65歲，其金額顯然過

高，伊得請求依民法第252條規定酌減之等語，資為抗辯。

三、被上訴人於原審起訴請求上訴人依系爭切結書之約定，給付

其1034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

息5%計算之利息，並自107年4月起至145年6月止，按月給付

其20萬元。原審為被上訴人一部勝訴、一部敗訴判決，即命

上訴人給付被上訴人769萬323元，及自106年4月20日起至清

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並以被上訴人尚生存為限，上

訴人應自107年4月1日起至145年6月8日止，按月給付被上訴

人20萬元，駁回被上訴人其餘請求，被上訴人就原判決駁回

其依系爭切結書請求Ａ０１自103年5月13日至104年1月17日

按月給付20萬元即合計162萬6,667元本息部分聲明不服；上

訴人就原判決命其給付部分聲明不服，各自提起上訴，經最

高法院發回前之本院前審判決：原判決關於主文第一項命上

訴人給付逾自109年1月13日起至145年6月8日止，以被上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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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尚生存為限，按月給付3萬5000元部分廢棄，該廢棄部

分，被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駁回，並駁回兩造其餘上訴。被

上訴人就其敗訴部分不服再提起上訴，嗣撤回部分上訴，經

最高法院以111年度台上字第2353號判決將本院前審判決前

述改判駁回被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部分廢棄發回本院（上訴

人就其前審上開敗訴部分未據聲明不服，是原判決判命上訴

人給付被上訴人自109年1月13日起至145年6月8日止，以被

上訴人尚生存為限，按月給付3萬5000元部分，已告確定；

另兩造其餘逾上開請求之請求、反請求部分，暨被上訴人於

前審所為訴之變更部分，均已確定，非本院審理範圍，不予

贅述），上訴人上訴聲明：

　㈠原判決關於命上訴人給付769萬323元本息部分，及以被上訴

人尚生存為限，除109年1月13日起至145年6月8日止，按月

給付3萬5000元部分外（本院按，即已確定部分），就107年

4月1日起至145年6月8日止，按月給付20萬元部分均廢棄。

　㈡上開廢棄部分，被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及其假執行之聲請均

駁回。

　　被上訴人答辯聲明：上訴駁回。

四、本院整理兩造不爭執事項（並依判決格式修正或刪減文句，

或依爭點論述順序整理內容，見本院更一卷第60、65、

頁）：　

　㈠兩造於00年00月00日結婚，於000年0月00日經判決離婚確

定，婚後育有甲○○4人等4名子女（見原審訴字卷第9、10

頁）。

　㈡上訴人於96年4月3日簽立「原證1之切結書」，允諾「本人

Ａ０１，若有外遇，本人與Ａ０２所生之小孩甲○○，監護

權歸Ａ０２，並按月支付Ａ０２新台幣貳拾萬元至Ａ０２老

死。」等字（即系爭切結書，見原審訴字卷第5頁）。

　㈢上訴人於96年4月20日另簽立「原證2之切結書」，記載「我

Ａ０１，若有外遇，甲○○扶養權歸Ａ０２，並負擔甲○○

生活費用每月新台幣貳萬元整至甲○○滿20歲。」等字（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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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審訴字卷第6頁）。

五、被上訴人主張上訴人簽立系爭切結書後，竟自104年1月18日

起與戊○○發展不正常男女關係，其自得依系爭切結書之約

定，請求上訴人按月給付20萬元至其老死等語，然為上訴人

所否認，並以前詞置辯。經查：

　㈠按解釋契約，應於文義上及論理上詳為推求，以探求當事人

立約時之真意，並通觀契約全文，斟酌訂立契約當時及過去

之事實、交易上之習慣等其他一切證據資料，本於經驗法則

及誠信原則，從契約之主要目的及經濟價值作全盤之觀察，

以為其判斷之基礎，不能徒拘泥字面或截取書據中一二語，

任意推解致失其真意（最高法院19年上第58號判例、18年上

第1727號判例、99年度台上第1421號判決要旨參照）。

　㈡次按：

　⒈婚姻係人與人以終生共同經營親密生活關係為目的之本質結

合關係，受憲法及法律制度性保障，並具排他性（司法院釋

字第748號解釋意旨參照），婚姻配偶間亦因婚姻法律關係

之締結，為共同維護並共享婚姻生活圓滿狀態利益，除受法

律規範拘束外，彼此已相互承諾受社會生活規範約束，以營

運共同婚姻生活，增進幸福感。婚姻之締結，因而發生婚姻

上法律效力，我國親屬法婚姻普通效力，雖乏貞操義務明

文，但從婚姻本質既以經營共同親密生活為目的，並經釋憲

者闡述此等親密關係具有排他性，貞操義務之履行乃確保婚

姻生活圓滿安全及幸福，雙方須互守誠實義務之一環，質言

之，貞操義務乃當然之理，亦係婚姻之本質內涵，無待乎特

別明文或互以契約承諾。如以契約承諾，並約明違反之損害

賠償者，既不違背婚姻本質，亦不牴觸法規範強制禁止規

定，自不得任意解為無效。又行為自由雖同受憲法基本權保

障，惟非不受任何限制，於符合比例原則或不侵害自由權核

心下，因維護其他憲法保障之基本權，非不得予以限制。締

結婚姻者，於婚姻關係存續中，解為應承擔貞操義務之履

行，要難認有何侵害其自由權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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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⒉配偶間因特定原因為增加婚姻共同生活安全感或因追求幸福

目的，訂立之所謂「外遇切結書」，承諾當有外遇情事發

生，給予一定金額之賠償金者，除雙方已具體表明該給付內

容之目的、對象外（例如約定含財產權之損害），原則上當

認屬精神上損害賠償即精神慰撫金之約定。非財產上損害賠

償，固以法有明文者為限，惟精神上是否受有損害，純屬被

害者一方之感情上或心靈上主觀感受，是否因此受有痛苦、

程度為何，客觀上難以斷定。而婚姻生活係全面情感之結合

與投入，一般常理遭受配偶外遇，導致精神上承受巨大痛

苦，不能謂與事理有違。基於契約自由及精神慰撫金賠償制

度，亦係課予行為人不利益，其功能有填補精神上損害、慰

撫及預防危害之發生，不能認係無效契約。違反外遇切結書

約定條款承諾給予一定數額之精神慰撫金，非不得於切結書

上具體約定賠償數額，亦有降低舉證責任困難之功能。惟如

對負賠償責任一方顯然過苛者，非不得請求法院予以酌減，

其量定標準，當應審酌侵害程度、被害人承受痛苦程度及兩

造身分地位、經濟狀況等一切情況定之。

　　（本件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2353號判決發回意旨參

照）

　㈢上訴人於兩造婚姻存續期間之96年4月3日簽立系爭切結書，

內容略以：「本人Ａ０１，若有外遇，本人與Ａ０２所生之

小孩甲○○，監護權歸Ａ０２，並按月支付Ａ０２新台幣貳

拾萬元至Ａ０２老死」等字，為兩造所不爭執，如前揭四、

㈡所述；又如前揭四、㈢所述，上訴人嗣於96年4月20日再

簽立另紙切結書，表示其若有外遇，即負擔甲○○生活費每

月2萬元至其年滿20歲等語。上訴人自承該2紙切結書為其應

被上訴人要求親筆書寫，並交付被上訴人收執，且嗣由被上

訴人於本件訴訟所提出，並據以請求，堪認兩造就該等切結

書已意思表示合致。綜觀上述2紙切結書均提及若上訴人外

遇，子女甲○○親權歸屬予被上訴人，且負有定期給付金錢

義務，則依上訴人前述金錢給付義務係以其外遇為停止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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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節觀之，及上訴人於本院已不再爭執上開約定內容是指簽

立系爭切結書當下及過去未有外遇情事乙情（見本院更字卷

第47、48、72頁），可知兩造締約真意應係基於其等為夫

妻，為預防上訴人違反因婚姻關係所負貞操義務，及基於上

開外遇情事發生時，造成被上訴人精神上痛苦之填補與慰撫

目的所為約定，基於前揭說明，系爭切結書自非無效約定，

且其約定內容無何不明確之處，上訴人辯稱系爭切結書因內

容不明確且違反公序良俗而無效云云，自非可採。再者，兩

造以系爭切結書訂定所謂「外遇切結書」，承諾當上訴人有

外遇情事發生，應按月給予被上訴人20萬元之一定金額之賠

償金至被上訴人老死，並未具體表明該20萬元之給付目的，

基於前揭說明，原則上當認屬精神上損害賠償即精神慰撫金

之約定，上訴人辯稱縱系爭切結書有效，性質核屬無償贈與

契約，其得於給付贈與物前，撤銷贈與；或該約定金額為違

約金；或其依系爭切結書之給付義務倘具贍養費性質，應適

用民法第1057條之要件，應以其退休年齡為給付之終期云

云，因上訴人此部分法律上主張與本件最高法院廢棄本院前

審判決理由所為之法律上判斷相違，均非可採。

　㈣次查，上訴人於簽立系爭切結書後，於104年間與戊○○親

密交往，傳送訊息互訴愛意，有對話紀錄及照片可佐（見原

審訴字卷第78-88頁），上訴人亦不爭執該外遇之客觀事實

（見本院更字卷第388頁），堪認上訴人於兩造婚姻關係存

續期間，確與異性有逾越正常交往分際之行為，違背婚姻之

貞操義務，該當系爭切結書所載「外遇」情節。再依上訴人

與戊○○上述往來簡訊內容及照片，上訴人於104年1月18日

傳送給戊○○「5201314」、「我愛你○○」、「真的愛

你」等語，戊○○傳送「你總是令我感動、「有感受到」、

及愛心上印有love文字之卡通貼圖給上訴人，兩人復多次出

遊並親密依偎合照，及有上訴人親吻戊○○臉頰之照片（見

原審訴字卷第82-88頁、證物卷），顯見上訴人與戊○○於1

04年1月18日互表愛意後，兩人即宛如熱戀之男女般交往，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六頁



則上訴人自斯時起與戊○○發生外遇一節，堪以認定。

　㈤綜上，上訴人依系爭切結書所負金錢給付義務，因所附停止

條件即上訴人外遇乙節，於104年1月18日發生而條件成就，

被上訴人主張上訴人應履行系爭切結書約定之前述給付義務

等語，即屬有據。又依系爭切結書約定，被上訴人得請求之

上訴人給付應以其尚生存為限，及被上訴人主張上訴人所負

給付義務應依內政統計通報算至其平均餘命之83.7歲即145

年6月為止等語，為上訴人所未爭執，亦堪認定。復按給付

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催告而

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起訴而

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相類之行

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

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應付利息

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

5%，民法第229條第2項、第233條第1項前段、第203條分別

定有明文。準此，被上訴人主張上訴人自104年1月18日起，

至其起訴當月即107年3月31日止，應給付其769萬323元（20

0000×14/31＋200000×38＝7690323，元以下四捨五入，下

同），暨自106年4月20日（起訴狀繕本於106年4月9日寄存

送達，同年4月19日生送達效力，見原審訴字卷第33頁）起

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並以被上訴人尚生存為

限，上訴人應自107年4月1日起，至145年6月8日止，按月給

付被上訴人20萬元等語，即非無據。

　㈥關於上訴人辯稱系爭切結書約定之賠償金額過高，應予酌減

部分：

　⒈按非財產上損害賠償，固以法有明文者為限，惟精神上是否

受有損害，純屬被害者一方之感情上或心靈上主觀感受，是

否因此受有痛苦、程度為何，客觀上難以斷定。而婚姻生活

係全面情感之結合與投入，一般常理遭受配偶外遇，導致精

神上承受巨大痛苦，不能謂與事理有違。基於契約自由及精

神慰撫金賠償制度，亦係課予行為人不利益，其功能有填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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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上損害、慰撫及預防危害之發生，不能認係無效契約。

違反外遇切結書約定條款承諾給予一定數額之精神慰撫金，

非不得於切結書上具體約定賠償數額，亦有降低舉證責任困

難之功能。惟如對負賠償責任一方顯然過苛者，非不得請求

法院予以酌減，其量定標準，當應審酌侵害程度、被害人承

受痛苦程度及兩造身分地位、經濟狀況等一切情況定之（同

前最高法院本件發回意旨）。

　⒉查上訴人自承簽立系爭切結書時為○○○，嗣考上○○○，

取得○○○資格，原與母親一起經營○○○事務所，該事務

所是母親開的，母親有○○○資格，其考上○○○後，於同

址設有「○○○○○事務所」，嗣因兩造訴訟後，被上訴人

對其聲請強制執行，故另於同址開立「○○○○○事務

所」，母親的客戶由她自己做等語（見本院更字卷第610、6

12頁），衡情，上訴人經濟能力於簽立系爭切結書後，隨著

高考專業證照即○○○執照之取得，及因可執行業務之擴

張，所能取得之執行業務所得理應有顯著增加。

　⒊次查，依被上訴人所提出、上訴人不爭執真正之104年至106

年綜合所得稅電子結算申報資料所示，上訴人於上開期間執

行○○○業務所得年約200萬元（見本院更字卷第71、87、1

11-115頁），然依本院依職權查得上訴人嗣於108年至111年

之稅務電子閘門財產所得調件明細表顯示，上訴人名下固有

坐落新竹縣○○市之房、地不動產各1筆、汽車1輛，財產總

額496萬8700元，惟其所得總額依序僅92萬6776元、43萬953

8元、4萬469元（見同上卷第265-278頁），尚非合理，無法

彰顯其真實之經濟能力，此由其於108年度之利息所得高達5

萬3237元，以一般利率回推可知上訴人有相當存款；又依其

於該年度有多筆股利所得，其中單筆最高達4萬5511元，嗣

其於111年度之利息所得仍高達3萬7692元；及上訴人自承其

於110、111年之執行業務所得依序為266萬4400元、285萬26

77元，惟辯稱如計算綜合所得淨額，依序僅餘66萬6105元、

71萬8588元等語，並提出其報稅資料為證（見同上卷第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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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8頁）等情可以得知，其原因或與上訴人前揭所稱被上訴

人對其聲請強制執行乙節有關，有被上訴人提出原法院民事

執行處109年7月16日新院平109司執戍字第6684號函可佐

（見同上卷第141頁），及上訴人嗣自承其上開所得尚需扣

除事務所之業務人事運營成本，依行政院財政部所頒佈之最

新年度執行業務者費用標準計算其111年之可支配盈餘為185

萬4240元等語可參，足認上訴人收入或有減少，或未全部表

彰於上述所得資料。然而，被上訴人雖主張上訴人於原審自

承105年給被上訴人100多萬元的生活費、每月給被上訴人4

萬5000元零用金（不含家庭生活費用）、在母親○○○事務

所每月收入6至7萬元等語，依其所提出上開資料出處，固堪

信實（見同上卷第83-85頁），僅能顯示上訴人有相當之收

入，尚不足以證明如上訴人依系爭切結書之約定按月給付被

上訴人20萬元、每年給付被上訴人合計240萬元，且其期間

長達至145年6月間為止之情形下，仍有餘裕負擔其基本生

活，遑論兩造於96年4月3日簽立系爭切結書時，僅育有甲○

○1名子女，次女乙○○嗣於00年出生，第4名子女則於000

年出生，縱上訴人簽立系爭切結書時已盱衡自己經濟能力始

同意上開給付條件，然考量兩造嗣又有3名子女陸續出生，

所需生活費用當然隨之顯著增加，尤其隨著子女成長所增加

之教育費用等，更是如此，而非上訴人當時所能預料，併考

量目前勞動基準法規定之強制退休年齡為65歲，雖依兩造約

定不能以此為上訴人給付終期，且兩造另約定上開給付以被

上訴人尚生存為限之條件，兩者間已有所平衡，該約定當非

無效，然上訴人終將老邁，難期仍能維持取得執行業務所得

能力，自應酌留其有積蓄之空間，以應付後續之給付義務及

日常生活所需。綜上，堪認系爭切結書所約定上訴人按月給

付被上訴人20萬元至被上訴人老死為止之給付義務，其金額

對上訴人顯然過苛。至於被上訴人主張上訴人能提出兩造間

訴訟之高達1626萬1305元免於假執行之擔保金，顯見上訴人

資力頗豐云云，並提出原法院提存所函暨提存書為證，固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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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訴人所不爭執，惟辯稱該等反擔保金係向父親商借等語，

亦提出其父親之臺灣銀行綜合存款存摺內外面影本為憑（見

本院更字卷第145-151、394、429-431頁），對照上訴人前

述執行業務所得資料，顯見上訴人所辯因無此資力而向父親

暫借等語，應堪信實，自不足證明上訴人能長期給付依系爭

切結書約定之金額而非屬過苛，附此敘明。

　⒋考量上訴人上述經濟能力，及110年度稅務電子閘門財產所

得調件明細表記載被上訴人年收入1萬3416元，名下有不動

產2筆、投資數筆，財產總額約509萬元（見本院更字卷第28

9-291頁），上訴人先為執業○○○，後取得○○○資格，

被上訴人於97年度為○○○○，年收入可達40萬元，有○○

縣私立○○○○○在職證明書為憑（見同上卷第371頁），

並審酌被上訴人因上訴人外遇受有精神上痛苦，主張其因上

訴人外遇影響，出現情緒不穩、哭泣、暴食催吐、失眠等

情，自108年起經醫師開立藥物治療，並建議合併○○○○

等情，有○○○○○○○○○○醫院112年6月5日診斷證明

書所載之醫師囑言、○○○○○○○諮商證明可參（見同上

卷第153-157頁），所受侵害程度，及兩造身分地位、經濟

狀況等一切情況，認上訴人依系爭切結書約定應按月給付被

上訴人之金額，於逾10萬元部分即屬過苛，上訴人請求法院

予以酌減，即屬有據。準此，上訴人依系爭切結書應給付被

上訴人之金額於酌減後為原金額之1/2，以此計算上訴人應

給付被上訴人者為前揭五、㈤所述金額之1/2，即384萬5162

元（7690323×1/2＝3845162），暨自106年4月20日起至清償

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並以被上訴人尚生存為限，上

訴人應自107年4月1日起，至145年6月8日止，按月給付被上

訴人10萬元（上開給付中，原判決判命上訴人給付被上訴人

自109年1月13日起至145年6月8日止，以被上訴人尚生存為

限，按月給付3萬500元部分，已告確定；另被上訴人逾此部

分之請求則經駁回確定，均如前揭三、所述），被上訴人逾

此金額之請求，即非可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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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從而，被上訴人依系爭切結書之約定，請求上訴人給付被上

訴人384萬5162元，及自106年4月2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

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並以被上訴人尚生存為限，上訴人

應自107年4月1日起至109年1月12日止，按月給付被上訴人1

0萬元，及自109年1月13日起至145年6月8日止，按月再給付

被上訴人6萬5000元部分（不含原判決主文第1項所命給付已

確定部分，詳如前述），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

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是則，原判決主文第1項除確

定部分外，命上訴人給付逾上開金額部分，及該部分附條件

准、免假執行之宣告，即有未合，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此部

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有理由，應由本院予以廢棄，改

判如主文第二項所示（未繫屬本院部分，不予贅述）。再本

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

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

逐一論列，併此敘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爰判決如

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30　　日

　　　　　　　　　家事法庭

　　　　　　　　　　　審判長法　官　范明達

　　　　　　　　　　　　　　法　官　黃珮禎

　　　　　　　　　　　　　　法　官　葉珊谷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

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

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

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 條之1第1項

但書或第2項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30　　日

　　　　　　　　　　　　　　書記官　余姿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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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重家上更一字第3號
上  訴  人  Ａ０１  
訴訟代理人  魏翠亭律師
            陳恩民律師
上一人
複代理人    陳弈宏律師
被上訴人    Ａ０２  
訴訟代理人  周志一律師(法扶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履行協議等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08年12月19日臺灣新竹地方法院107年度重家訴字第11號、107年度婚字第172號、107年度家親聲字第222號、108年度家親聲字第27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經最高法院第一次發回更審，本院於113年8月28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主文第一項除確定部分外，關於命上訴人給付被上訴人逾新臺幣參佰捌拾肆萬伍仟壹佰陸拾貳元，及自民國一百零六年四月二十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並以被上訴人尚生存為限，上訴人自民國一百零七年四月一日起至民國一百零九年一月十二日止，按月給付被上訴人新臺幣壹拾萬元，及自民國一百零九年一月十三日起至民國一百四十五年六月八日止，按月再給付被上訴人新臺幣陸萬伍仟元部分，及該部分假執行之宣告，暨訴訟費用之裁判（除確定部分外）均廢棄。
上開廢棄部分，被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其餘上訴駁回。
第一、二審（除確定部分外）及發回前第三審訴訟費用均由上訴人負擔二分之一，餘由被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被上訴人主張：兩造於民國00年00月00日結婚，婚後育有甲○○、乙○○、丙○○、丁○○（下合稱甲○○4人，分則逕稱姓名），於000年0月00日經判決離婚確定。上訴人於96年4月3日簽立切結書允諾「本人Ａ０１，若有外遇，本人與Ａ０２所生之小孩甲○○，監護權歸Ａ０２，並按月支付Ａ０２新台幣貳拾萬元至Ａ０２老死」（下稱系爭切結書）。詎上訴人仍自104年1月18日起與訴外人戊○○發展不正常男女關係，伊自得依系爭切結書約定，請求上訴人給付自該日起至107年3月31日止計新臺幣（下同）769萬323元，及自106年4月2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並以伊仍生存為限，自107年4月1日起至145年6月8日止（依內政統計通報106年國人女性平均壽命83.7歲），按月給付伊20萬元等語（未繫屬本院部分，不予贅述）。
二、上訴人則以：系爭切結書因內容不明確且違反公序良俗而無效；縱有效，其性質應為附停止條件之無償贈與契約，在尚未給付贈與物前，伊得撤銷贈與，並以112年9月14日民事爭點整理暨上訴理由狀為撤銷贈與之意思表示；再退步言，系爭切結書之給付義務核屬違反契約義務所生之違約金性質，考量伊之經濟能力，及伊需扶養2名孩童之生活最基本花費，又伊最多僅能工作至強制退休年齡65歲，其金額顯然過高，伊得請求依民法第252條規定酌減之等語，資為抗辯。
三、被上訴人於原審起訴請求上訴人依系爭切結書之約定，給付其1034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並自107年4月起至145年6月止，按月給付其20萬元。原審為被上訴人一部勝訴、一部敗訴判決，即命上訴人給付被上訴人769萬323元，及自106年4月2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並以被上訴人尚生存為限，上訴人應自107年4月1日起至145年6月8日止，按月給付被上訴人20萬元，駁回被上訴人其餘請求，被上訴人就原判決駁回其依系爭切結書請求Ａ０１自103年5月13日至104年1月17日按月給付20萬元即合計162萬6,667元本息部分聲明不服；上訴人就原判決命其給付部分聲明不服，各自提起上訴，經最高法院發回前之本院前審判決：原判決關於主文第一項命上訴人給付逾自109年1月13日起至145年6月8日止，以被上訴人尚生存為限，按月給付3萬5000元部分廢棄，該廢棄部分，被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駁回，並駁回兩造其餘上訴。被上訴人就其敗訴部分不服再提起上訴，嗣撤回部分上訴，經最高法院以111年度台上字第2353號判決將本院前審判決前述改判駁回被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部分廢棄發回本院（上訴人就其前審上開敗訴部分未據聲明不服，是原判決判命上訴人給付被上訴人自109年1月13日起至145年6月8日止，以被上訴人尚生存為限，按月給付3萬5000元部分，已告確定；另兩造其餘逾上開請求之請求、反請求部分，暨被上訴人於前審所為訴之變更部分，均已確定，非本院審理範圍，不予贅述），上訴人上訴聲明：
　㈠原判決關於命上訴人給付769萬323元本息部分，及以被上訴人尚生存為限，除109年1月13日起至145年6月8日止，按月給付3萬5000元部分外（本院按，即已確定部分），就107年4月1日起至145年6月8日止，按月給付20萬元部分均廢棄。
　㈡上開廢棄部分，被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及其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被上訴人答辯聲明：上訴駁回。
四、本院整理兩造不爭執事項（並依判決格式修正或刪減文句，或依爭點論述順序整理內容，見本院更一卷第60、65、頁）：　
　㈠兩造於00年00月00日結婚，於000年0月00日經判決離婚確定，婚後育有甲○○4人等4名子女（見原審訴字卷第9、10頁）。
　㈡上訴人於96年4月3日簽立「原證1之切結書」，允諾「本人Ａ０１，若有外遇，本人與Ａ０２所生之小孩甲○○，監護權歸Ａ０２，並按月支付Ａ０２新台幣貳拾萬元至Ａ０２老死。」等字（即系爭切結書，見原審訴字卷第5頁）。
　㈢上訴人於96年4月20日另簽立「原證2之切結書」，記載「我Ａ０１，若有外遇，甲○○扶養權歸Ａ０２，並負擔甲○○生活費用每月新台幣貳萬元整至甲○○滿20歲。」等字（見原審訴字卷第6頁）。
五、被上訴人主張上訴人簽立系爭切結書後，竟自104年1月18日起與戊○○發展不正常男女關係，其自得依系爭切結書之約定，請求上訴人按月給付20萬元至其老死等語，然為上訴人所否認，並以前詞置辯。經查：
　㈠按解釋契約，應於文義上及論理上詳為推求，以探求當事人立約時之真意，並通觀契約全文，斟酌訂立契約當時及過去之事實、交易上之習慣等其他一切證據資料，本於經驗法則及誠信原則，從契約之主要目的及經濟價值作全盤之觀察，以為其判斷之基礎，不能徒拘泥字面或截取書據中一二語，任意推解致失其真意（最高法院19年上第58號判例、18年上第1727號判例、99年度台上第1421號判決要旨參照）。
　㈡次按：
　⒈婚姻係人與人以終生共同經營親密生活關係為目的之本質結合關係，受憲法及法律制度性保障，並具排他性（司法院釋字第748號解釋意旨參照），婚姻配偶間亦因婚姻法律關係之締結，為共同維護並共享婚姻生活圓滿狀態利益，除受法律規範拘束外，彼此已相互承諾受社會生活規範約束，以營運共同婚姻生活，增進幸福感。婚姻之締結，因而發生婚姻上法律效力，我國親屬法婚姻普通效力，雖乏貞操義務明文，但從婚姻本質既以經營共同親密生活為目的，並經釋憲者闡述此等親密關係具有排他性，貞操義務之履行乃確保婚姻生活圓滿安全及幸福，雙方須互守誠實義務之一環，質言之，貞操義務乃當然之理，亦係婚姻之本質內涵，無待乎特別明文或互以契約承諾。如以契約承諾，並約明違反之損害賠償者，既不違背婚姻本質，亦不牴觸法規範強制禁止規定，自不得任意解為無效。又行為自由雖同受憲法基本權保障，惟非不受任何限制，於符合比例原則或不侵害自由權核心下，因維護其他憲法保障之基本權，非不得予以限制。締結婚姻者，於婚姻關係存續中，解為應承擔貞操義務之履行，要難認有何侵害其自由權可言。
　⒉配偶間因特定原因為增加婚姻共同生活安全感或因追求幸福目的，訂立之所謂「外遇切結書」，承諾當有外遇情事發生，給予一定金額之賠償金者，除雙方已具體表明該給付內容之目的、對象外（例如約定含財產權之損害），原則上當認屬精神上損害賠償即精神慰撫金之約定。非財產上損害賠償，固以法有明文者為限，惟精神上是否受有損害，純屬被害者一方之感情上或心靈上主觀感受，是否因此受有痛苦、程度為何，客觀上難以斷定。而婚姻生活係全面情感之結合與投入，一般常理遭受配偶外遇，導致精神上承受巨大痛苦，不能謂與事理有違。基於契約自由及精神慰撫金賠償制度，亦係課予行為人不利益，其功能有填補精神上損害、慰撫及預防危害之發生，不能認係無效契約。違反外遇切結書約定條款承諾給予一定數額之精神慰撫金，非不得於切結書上具體約定賠償數額，亦有降低舉證責任困難之功能。惟如對負賠償責任一方顯然過苛者，非不得請求法院予以酌減，其量定標準，當應審酌侵害程度、被害人承受痛苦程度及兩造身分地位、經濟狀況等一切情況定之。
　　（本件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2353號判決發回意旨參照）
　㈢上訴人於兩造婚姻存續期間之96年4月3日簽立系爭切結書，內容略以：「本人Ａ０１，若有外遇，本人與Ａ０２所生之小孩甲○○，監護權歸Ａ０２，並按月支付Ａ０２新台幣貳拾萬元至Ａ０２老死」等字，為兩造所不爭執，如前揭四、㈡所述；又如前揭四、㈢所述，上訴人嗣於96年4月20日再簽立另紙切結書，表示其若有外遇，即負擔甲○○生活費每月2萬元至其年滿20歲等語。上訴人自承該2紙切結書為其應被上訴人要求親筆書寫，並交付被上訴人收執，且嗣由被上訴人於本件訴訟所提出，並據以請求，堪認兩造就該等切結書已意思表示合致。綜觀上述2紙切結書均提及若上訴人外遇，子女甲○○親權歸屬予被上訴人，且負有定期給付金錢義務，則依上訴人前述金錢給付義務係以其外遇為停止條件乙節觀之，及上訴人於本院已不再爭執上開約定內容是指簽立系爭切結書當下及過去未有外遇情事乙情（見本院更字卷第47、48、72頁），可知兩造締約真意應係基於其等為夫妻，為預防上訴人違反因婚姻關係所負貞操義務，及基於上開外遇情事發生時，造成被上訴人精神上痛苦之填補與慰撫目的所為約定，基於前揭說明，系爭切結書自非無效約定，且其約定內容無何不明確之處，上訴人辯稱系爭切結書因內容不明確且違反公序良俗而無效云云，自非可採。再者，兩造以系爭切結書訂定所謂「外遇切結書」，承諾當上訴人有外遇情事發生，應按月給予被上訴人20萬元之一定金額之賠償金至被上訴人老死，並未具體表明該20萬元之給付目的，基於前揭說明，原則上當認屬精神上損害賠償即精神慰撫金之約定，上訴人辯稱縱系爭切結書有效，性質核屬無償贈與契約，其得於給付贈與物前，撤銷贈與；或該約定金額為違約金；或其依系爭切結書之給付義務倘具贍養費性質，應適用民法第1057條之要件，應以其退休年齡為給付之終期云云，因上訴人此部分法律上主張與本件最高法院廢棄本院前審判決理由所為之法律上判斷相違，均非可採。
　㈣次查，上訴人於簽立系爭切結書後，於104年間與戊○○親密交往，傳送訊息互訴愛意，有對話紀錄及照片可佐（見原審訴字卷第78-88頁），上訴人亦不爭執該外遇之客觀事實（見本院更字卷第388頁），堪認上訴人於兩造婚姻關係存續期間，確與異性有逾越正常交往分際之行為，違背婚姻之貞操義務，該當系爭切結書所載「外遇」情節。再依上訴人與戊○○上述往來簡訊內容及照片，上訴人於104年1月18日傳送給戊○○「5201314」、「我愛你○○」、「真的愛你」等語，戊○○傳送「你總是令我感動、「有感受到」、及愛心上印有love文字之卡通貼圖給上訴人，兩人復多次出遊並親密依偎合照，及有上訴人親吻戊○○臉頰之照片（見原審訴字卷第82-88頁、證物卷），顯見上訴人與戊○○於104年1月18日互表愛意後，兩人即宛如熱戀之男女般交往，則上訴人自斯時起與戊○○發生外遇一節，堪以認定。
　㈤綜上，上訴人依系爭切結書所負金錢給付義務，因所附停止條件即上訴人外遇乙節，於104年1月18日發生而條件成就，被上訴人主張上訴人應履行系爭切結書約定之前述給付義務等語，即屬有據。又依系爭切結書約定，被上訴人得請求之上訴人給付應以其尚生存為限，及被上訴人主張上訴人所負給付義務應依內政統計通報算至其平均餘命之83.7歲即145年6月為止等語，為上訴人所未爭執，亦堪認定。復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5%，民法第229條第2項、第233條第1項前段、第203條分別定有明文。準此，被上訴人主張上訴人自104年1月18日起，至其起訴當月即107年3月31日止，應給付其769萬323元（200000×14/31＋200000×38＝7690323，元以下四捨五入，下同），暨自106年4月20日（起訴狀繕本於106年4月9日寄存送達，同年4月19日生送達效力，見原審訴字卷第33頁）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並以被上訴人尚生存為限，上訴人應自107年4月1日起，至145年6月8日止，按月給付被上訴人20萬元等語，即非無據。
　㈥關於上訴人辯稱系爭切結書約定之賠償金額過高，應予酌減部分：
　⒈按非財產上損害賠償，固以法有明文者為限，惟精神上是否受有損害，純屬被害者一方之感情上或心靈上主觀感受，是否因此受有痛苦、程度為何，客觀上難以斷定。而婚姻生活係全面情感之結合與投入，一般常理遭受配偶外遇，導致精神上承受巨大痛苦，不能謂與事理有違。基於契約自由及精神慰撫金賠償制度，亦係課予行為人不利益，其功能有填補精神上損害、慰撫及預防危害之發生，不能認係無效契約。違反外遇切結書約定條款承諾給予一定數額之精神慰撫金，非不得於切結書上具體約定賠償數額，亦有降低舉證責任困難之功能。惟如對負賠償責任一方顯然過苛者，非不得請求法院予以酌減，其量定標準，當應審酌侵害程度、被害人承受痛苦程度及兩造身分地位、經濟狀況等一切情況定之（同前最高法院本件發回意旨）。
　⒉查上訴人自承簽立系爭切結書時為○○○，嗣考上○○○，取得○○○資格，原與母親一起經營○○○事務所，該事務所是母親開的，母親有○○○資格，其考上○○○後，於同址設有「○○○○○事務所」，嗣因兩造訴訟後，被上訴人對其聲請強制執行，故另於同址開立「○○○○○事務所」，母親的客戶由她自己做等語（見本院更字卷第610、612頁），衡情，上訴人經濟能力於簽立系爭切結書後，隨著高考專業證照即○○○執照之取得，及因可執行業務之擴張，所能取得之執行業務所得理應有顯著增加。
　⒊次查，依被上訴人所提出、上訴人不爭執真正之104年至106年綜合所得稅電子結算申報資料所示，上訴人於上開期間執行○○○業務所得年約200萬元（見本院更字卷第71、87、111-115頁），然依本院依職權查得上訴人嗣於108年至111年之稅務電子閘門財產所得調件明細表顯示，上訴人名下固有坐落新竹縣○○市之房、地不動產各1筆、汽車1輛，財產總額496萬8700元，惟其所得總額依序僅92萬6776元、43萬9538元、4萬469元（見同上卷第265-278頁），尚非合理，無法彰顯其真實之經濟能力，此由其於108年度之利息所得高達5萬3237元，以一般利率回推可知上訴人有相當存款；又依其於該年度有多筆股利所得，其中單筆最高達4萬5511元，嗣其於111年度之利息所得仍高達3萬7692元；及上訴人自承其於110、111年之執行業務所得依序為266萬4400元、285萬2677元，惟辯稱如計算綜合所得淨額，依序僅餘66萬6105元、71萬8588元等語，並提出其報稅資料為證（見同上卷第223-258頁）等情可以得知，其原因或與上訴人前揭所稱被上訴人對其聲請強制執行乙節有關，有被上訴人提出原法院民事執行處109年7月16日新院平109司執戍字第6684號函可佐（見同上卷第141頁），及上訴人嗣自承其上開所得尚需扣除事務所之業務人事運營成本，依行政院財政部所頒佈之最新年度執行業務者費用標準計算其111年之可支配盈餘為185萬4240元等語可參，足認上訴人收入或有減少，或未全部表彰於上述所得資料。然而，被上訴人雖主張上訴人於原審自承105年給被上訴人100多萬元的生活費、每月給被上訴人4萬5000元零用金（不含家庭生活費用）、在母親○○○事務所每月收入6至7萬元等語，依其所提出上開資料出處，固堪信實（見同上卷第83-85頁），僅能顯示上訴人有相當之收入，尚不足以證明如上訴人依系爭切結書之約定按月給付被上訴人20萬元、每年給付被上訴人合計240萬元，且其期間長達至145年6月間為止之情形下，仍有餘裕負擔其基本生活，遑論兩造於96年4月3日簽立系爭切結書時，僅育有甲○○1名子女，次女乙○○嗣於00年出生，第4名子女則於000年出生，縱上訴人簽立系爭切結書時已盱衡自己經濟能力始同意上開給付條件，然考量兩造嗣又有3名子女陸續出生，所需生活費用當然隨之顯著增加，尤其隨著子女成長所增加之教育費用等，更是如此，而非上訴人當時所能預料，併考量目前勞動基準法規定之強制退休年齡為65歲，雖依兩造約定不能以此為上訴人給付終期，且兩造另約定上開給付以被上訴人尚生存為限之條件，兩者間已有所平衡，該約定當非無效，然上訴人終將老邁，難期仍能維持取得執行業務所得能力，自應酌留其有積蓄之空間，以應付後續之給付義務及日常生活所需。綜上，堪認系爭切結書所約定上訴人按月給付被上訴人20萬元至被上訴人老死為止之給付義務，其金額對上訴人顯然過苛。至於被上訴人主張上訴人能提出兩造間訴訟之高達1626萬1305元免於假執行之擔保金，顯見上訴人資力頗豐云云，並提出原法院提存所函暨提存書為證，固為上訴人所不爭執，惟辯稱該等反擔保金係向父親商借等語，亦提出其父親之臺灣銀行綜合存款存摺內外面影本為憑（見本院更字卷第145-151、394、429-431頁），對照上訴人前述執行業務所得資料，顯見上訴人所辯因無此資力而向父親暫借等語，應堪信實，自不足證明上訴人能長期給付依系爭切結書約定之金額而非屬過苛，附此敘明。
　⒋考量上訴人上述經濟能力，及110年度稅務電子閘門財產所得調件明細表記載被上訴人年收入1萬3416元，名下有不動產2筆、投資數筆，財產總額約509萬元（見本院更字卷第289-291頁），上訴人先為執業○○○，後取得○○○資格，被上訴人於97年度為○○○○，年收入可達40萬元，有○○縣私立○○○○○在職證明書為憑（見同上卷第371頁），並審酌被上訴人因上訴人外遇受有精神上痛苦，主張其因上訴人外遇影響，出現情緒不穩、哭泣、暴食催吐、失眠等情，自108年起經醫師開立藥物治療，並建議合併○○○○等情，有○○○○○○○○○○醫院112年6月5日診斷證明書所載之醫師囑言、○○○○○○○諮商證明可參（見同上卷第153-157頁），所受侵害程度，及兩造身分地位、經濟狀況等一切情況，認上訴人依系爭切結書約定應按月給付被上訴人之金額，於逾10萬元部分即屬過苛，上訴人請求法院予以酌減，即屬有據。準此，上訴人依系爭切結書應給付被上訴人之金額於酌減後為原金額之1/2，以此計算上訴人應給付被上訴人者為前揭五、㈤所述金額之1/2，即384萬5162元（7690323×1/2＝3845162），暨自106年4月2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並以被上訴人尚生存為限，上訴人應自107年4月1日起，至145年6月8日止，按月給付被上訴人10萬元（上開給付中，原判決判命上訴人給付被上訴人自109年1月13日起至145年6月8日止，以被上訴人尚生存為限，按月給付3萬500元部分，已告確定；另被上訴人逾此部分之請求則經駁回確定，均如前揭三、所述），被上訴人逾此金額之請求，即非可採。
六、從而，被上訴人依系爭切結書之約定，請求上訴人給付被上訴人384萬5162元，及自106年4月2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並以被上訴人尚生存為限，上訴人應自107年4月1日起至109年1月12日止，按月給付被上訴人10萬元，及自109年1月13日起至145年6月8日止，按月再給付被上訴人6萬5000元部分（不含原判決主文第1項所命給付已確定部分，詳如前述），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是則，原判決主文第1項除確定部分外，命上訴人給付逾上開金額部分，及該部分附條件准、免假執行之宣告，即有未合，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有理由，應由本院予以廢棄，改判如主文第二項所示（未繫屬本院部分，不予贅述）。再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併此敘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爰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30　　日
　　　　　　　　　家事法庭
　　　　　　　　　　　審判長法　官　范明達
　　　　　　　　　　　　　　法　官　黃珮禎
　　　　　　　　　　　　　　法　官　葉珊谷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 條之1第1項但書或第2項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30　　日
　　　　　　　　　　　　　　書記官　余姿慧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重家上更一字第3號
上  訴  人  Ａ０１  
訴訟代理人  魏翠亭律師
            陳恩民律師
上一人
複代理人    陳弈宏律師
被上訴人    Ａ０２  
訴訟代理人  周志一律師(法扶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履行協議等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08年1
2月19日臺灣新竹地方法院107年度重家訴字第11號、107年度婚
字第172號、107年度家親聲字第222號、108年度家親聲字第27號
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經最高法院第一次發回更審，本院於113
年8月28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主文第一項除確定部分外，關於命上訴人給付被上訴人逾
新臺幣參佰捌拾肆萬伍仟壹佰陸拾貳元，及自民國一百零六年四
月二十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並以被上
訴人尚生存為限，上訴人自民國一百零七年四月一日起至民國一
百零九年一月十二日止，按月給付被上訴人新臺幣壹拾萬元，及
自民國一百零九年一月十三日起至民國一百四十五年六月八日止
，按月再給付被上訴人新臺幣陸萬伍仟元部分，及該部分假執行
之宣告，暨訴訟費用之裁判（除確定部分外）均廢棄。
上開廢棄部分，被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其餘上訴駁回。
第一、二審（除確定部分外）及發回前第三審訴訟費用均由上訴
人負擔二分之一，餘由被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被上訴人主張：兩造於民國00年00月00日結婚，婚後育有甲
    ○○、乙○○、丙○○、丁○○（下合稱甲○○4人，分則逕稱姓名）
    ，於000年0月00日經判決離婚確定。上訴人於96年4月3日簽
    立切結書允諾「本人Ａ０１，若有外遇，本人與Ａ０２所生之小孩
    甲○○，監護權歸Ａ０２，並按月支付Ａ０２新台幣貳拾萬元至Ａ０２
    老死」（下稱系爭切結書）。詎上訴人仍自104年1月18日起
    與訴外人戊○○發展不正常男女關係，伊自得依系爭切結書約
    定，請求上訴人給付自該日起至107年3月31日止計新臺幣（
    下同）769萬323元，及自106年4月2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
    5%計算之利息，並以伊仍生存為限，自107年4月1日起至145
    年6月8日止（依內政統計通報106年國人女性平均壽命83.7
    歲），按月給付伊20萬元等語（未繫屬本院部分，不予贅述
    ）。
二、上訴人則以：系爭切結書因內容不明確且違反公序良俗而無
    效；縱有效，其性質應為附停止條件之無償贈與契約，在尚
    未給付贈與物前，伊得撤銷贈與，並以112年9月14日民事爭
    點整理暨上訴理由狀為撤銷贈與之意思表示；再退步言，系
    爭切結書之給付義務核屬違反契約義務所生之違約金性質，
    考量伊之經濟能力，及伊需扶養2名孩童之生活最基本花費
    ，又伊最多僅能工作至強制退休年齡65歲，其金額顯然過高
    ，伊得請求依民法第252條規定酌減之等語，資為抗辯。
三、被上訴人於原審起訴請求上訴人依系爭切結書之約定，給付
    其1034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
    息5%計算之利息，並自107年4月起至145年6月止，按月給付
    其20萬元。原審為被上訴人一部勝訴、一部敗訴判決，即命
    上訴人給付被上訴人769萬323元，及自106年4月20日起至清
    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並以被上訴人尚生存為限，上
    訴人應自107年4月1日起至145年6月8日止，按月給付被上訴
    人20萬元，駁回被上訴人其餘請求，被上訴人就原判決駁回
    其依系爭切結書請求Ａ０１自103年5月13日至104年1月17日按
    月給付20萬元即合計162萬6,667元本息部分聲明不服；上訴
    人就原判決命其給付部分聲明不服，各自提起上訴，經最高
    法院發回前之本院前審判決：原判決關於主文第一項命上訴
    人給付逾自109年1月13日起至145年6月8日止，以被上訴人
    尚生存為限，按月給付3萬5000元部分廢棄，該廢棄部分，
    被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駁回，並駁回兩造其餘上訴。被上訴
    人就其敗訴部分不服再提起上訴，嗣撤回部分上訴，經最高
    法院以111年度台上字第2353號判決將本院前審判決前述改
    判駁回被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部分廢棄發回本院（上訴人就
    其前審上開敗訴部分未據聲明不服，是原判決判命上訴人給
    付被上訴人自109年1月13日起至145年6月8日止，以被上訴
    人尚生存為限，按月給付3萬5000元部分，已告確定；另兩
    造其餘逾上開請求之請求、反請求部分，暨被上訴人於前審
    所為訴之變更部分，均已確定，非本院審理範圍，不予贅述
    ），上訴人上訴聲明：
　㈠原判決關於命上訴人給付769萬323元本息部分，及以被上訴
    人尚生存為限，除109年1月13日起至145年6月8日止，按月
    給付3萬5000元部分外（本院按，即已確定部分），就107年
    4月1日起至145年6月8日止，按月給付20萬元部分均廢棄。
　㈡上開廢棄部分，被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及其假執行之聲請均
    駁回。
　　被上訴人答辯聲明：上訴駁回。
四、本院整理兩造不爭執事項（並依判決格式修正或刪減文句，
    或依爭點論述順序整理內容，見本院更一卷第60、65、頁）
    ：　
　㈠兩造於00年00月00日結婚，於000年0月00日經判決離婚確定
    ，婚後育有甲○○4人等4名子女（見原審訴字卷第9、10頁）
    。
　㈡上訴人於96年4月3日簽立「原證1之切結書」，允諾「本人Ａ０
    １，若有外遇，本人與Ａ０２所生之小孩甲○○，監護權歸Ａ０２，
    並按月支付Ａ０２新台幣貳拾萬元至Ａ０２老死。」等字（即系爭
    切結書，見原審訴字卷第5頁）。
　㈢上訴人於96年4月20日另簽立「原證2之切結書」，記載「我Ａ
    ０１，若有外遇，甲○○扶養權歸Ａ０２，並負擔甲○○生活費用每
    月新台幣貳萬元整至甲○○滿20歲。」等字（見原審訴字卷第
    6頁）。
五、被上訴人主張上訴人簽立系爭切結書後，竟自104年1月18日
    起與戊○○發展不正常男女關係，其自得依系爭切結書之約定
    ，請求上訴人按月給付20萬元至其老死等語，然為上訴人所
    否認，並以前詞置辯。經查：
　㈠按解釋契約，應於文義上及論理上詳為推求，以探求當事人
    立約時之真意，並通觀契約全文，斟酌訂立契約當時及過去
    之事實、交易上之習慣等其他一切證據資料，本於經驗法則
    及誠信原則，從契約之主要目的及經濟價值作全盤之觀察，
    以為其判斷之基礎，不能徒拘泥字面或截取書據中一二語，
    任意推解致失其真意（最高法院19年上第58號判例、18年上
    第1727號判例、99年度台上第1421號判決要旨參照）。
　㈡次按：
　⒈婚姻係人與人以終生共同經營親密生活關係為目的之本質結
    合關係，受憲法及法律制度性保障，並具排他性（司法院釋
    字第748號解釋意旨參照），婚姻配偶間亦因婚姻法律關係
    之締結，為共同維護並共享婚姻生活圓滿狀態利益，除受法
    律規範拘束外，彼此已相互承諾受社會生活規範約束，以營
    運共同婚姻生活，增進幸福感。婚姻之締結，因而發生婚姻
    上法律效力，我國親屬法婚姻普通效力，雖乏貞操義務明文
    ，但從婚姻本質既以經營共同親密生活為目的，並經釋憲者
    闡述此等親密關係具有排他性，貞操義務之履行乃確保婚姻
    生活圓滿安全及幸福，雙方須互守誠實義務之一環，質言之
    ，貞操義務乃當然之理，亦係婚姻之本質內涵，無待乎特別
    明文或互以契約承諾。如以契約承諾，並約明違反之損害賠
    償者，既不違背婚姻本質，亦不牴觸法規範強制禁止規定，
    自不得任意解為無效。又行為自由雖同受憲法基本權保障，
    惟非不受任何限制，於符合比例原則或不侵害自由權核心下
    ，因維護其他憲法保障之基本權，非不得予以限制。締結婚
    姻者，於婚姻關係存續中，解為應承擔貞操義務之履行，要
    難認有何侵害其自由權可言。
　⒉配偶間因特定原因為增加婚姻共同生活安全感或因追求幸福
    目的，訂立之所謂「外遇切結書」，承諾當有外遇情事發生
    ，給予一定金額之賠償金者，除雙方已具體表明該給付內容
    之目的、對象外（例如約定含財產權之損害），原則上當認
    屬精神上損害賠償即精神慰撫金之約定。非財產上損害賠償
    ，固以法有明文者為限，惟精神上是否受有損害，純屬被害
    者一方之感情上或心靈上主觀感受，是否因此受有痛苦、程
    度為何，客觀上難以斷定。而婚姻生活係全面情感之結合與
    投入，一般常理遭受配偶外遇，導致精神上承受巨大痛苦，
    不能謂與事理有違。基於契約自由及精神慰撫金賠償制度，
    亦係課予行為人不利益，其功能有填補精神上損害、慰撫及
    預防危害之發生，不能認係無效契約。違反外遇切結書約定
    條款承諾給予一定數額之精神慰撫金，非不得於切結書上具
    體約定賠償數額，亦有降低舉證責任困難之功能。惟如對負
    賠償責任一方顯然過苛者，非不得請求法院予以酌減，其量
    定標準，當應審酌侵害程度、被害人承受痛苦程度及兩造身
    分地位、經濟狀況等一切情況定之。
　　（本件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2353號判決發回意旨參照
    ）
　㈢上訴人於兩造婚姻存續期間之96年4月3日簽立系爭切結書，
    內容略以：「本人Ａ０１，若有外遇，本人與Ａ０２所生之小孩甲
    ○○，監護權歸Ａ０２，並按月支付Ａ０２新台幣貳拾萬元至Ａ０２老
    死」等字，為兩造所不爭執，如前揭四、㈡所述；又如前揭
    四、㈢所述，上訴人嗣於96年4月20日再簽立另紙切結書，表
    示其若有外遇，即負擔甲○○生活費每月2萬元至其年滿20歲
    等語。上訴人自承該2紙切結書為其應被上訴人要求親筆書
    寫，並交付被上訴人收執，且嗣由被上訴人於本件訴訟所提
    出，並據以請求，堪認兩造就該等切結書已意思表示合致。
    綜觀上述2紙切結書均提及若上訴人外遇，子女甲○○親權歸
    屬予被上訴人，且負有定期給付金錢義務，則依上訴人前述
    金錢給付義務係以其外遇為停止條件乙節觀之，及上訴人於
    本院已不再爭執上開約定內容是指簽立系爭切結書當下及過
    去未有外遇情事乙情（見本院更字卷第47、48、72頁），可
    知兩造締約真意應係基於其等為夫妻，為預防上訴人違反因
    婚姻關係所負貞操義務，及基於上開外遇情事發生時，造成
    被上訴人精神上痛苦之填補與慰撫目的所為約定，基於前揭
    說明，系爭切結書自非無效約定，且其約定內容無何不明確
    之處，上訴人辯稱系爭切結書因內容不明確且違反公序良俗
    而無效云云，自非可採。再者，兩造以系爭切結書訂定所謂
    「外遇切結書」，承諾當上訴人有外遇情事發生，應按月給
    予被上訴人20萬元之一定金額之賠償金至被上訴人老死，並
    未具體表明該20萬元之給付目的，基於前揭說明，原則上當
    認屬精神上損害賠償即精神慰撫金之約定，上訴人辯稱縱系
    爭切結書有效，性質核屬無償贈與契約，其得於給付贈與物
    前，撤銷贈與；或該約定金額為違約金；或其依系爭切結書
    之給付義務倘具贍養費性質，應適用民法第1057條之要件，
    應以其退休年齡為給付之終期云云，因上訴人此部分法律上
    主張與本件最高法院廢棄本院前審判決理由所為之法律上判
    斷相違，均非可採。
　㈣次查，上訴人於簽立系爭切結書後，於104年間與戊○○親密交
    往，傳送訊息互訴愛意，有對話紀錄及照片可佐（見原審訴
    字卷第78-88頁），上訴人亦不爭執該外遇之客觀事實（見
    本院更字卷第388頁），堪認上訴人於兩造婚姻關係存續期
    間，確與異性有逾越正常交往分際之行為，違背婚姻之貞操
    義務，該當系爭切結書所載「外遇」情節。再依上訴人與戊
    ○○上述往來簡訊內容及照片，上訴人於104年1月18日傳送給
    戊○○「5201314」、「我愛你○○」、「真的愛你」等語，戊○
    ○傳送「你總是令我感動、「有感受到」、及愛心上印有lov
    e文字之卡通貼圖給上訴人，兩人復多次出遊並親密依偎合
    照，及有上訴人親吻戊○○臉頰之照片（見原審訴字卷第82-8
    8頁、證物卷），顯見上訴人與戊○○於104年1月18日互表愛
    意後，兩人即宛如熱戀之男女般交往，則上訴人自斯時起與
    戊○○發生外遇一節，堪以認定。
　㈤綜上，上訴人依系爭切結書所負金錢給付義務，因所附停止
    條件即上訴人外遇乙節，於104年1月18日發生而條件成就，
    被上訴人主張上訴人應履行系爭切結書約定之前述給付義務
    等語，即屬有據。又依系爭切結書約定，被上訴人得請求之
    上訴人給付應以其尚生存為限，及被上訴人主張上訴人所負
    給付義務應依內政統計通報算至其平均餘命之83.7歲即145
    年6月為止等語，為上訴人所未爭執，亦堪認定。復按給付
    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催告而
    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起訴而
    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相類之行
    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
    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應付利息
    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5%
    ，民法第229條第2項、第233條第1項前段、第203條分別定
    有明文。準此，被上訴人主張上訴人自104年1月18日起，至
    其起訴當月即107年3月31日止，應給付其769萬323元（2000
    00×14/31＋200000×38＝7690323，元以下四捨五入，下同），
    暨自106年4月20日（起訴狀繕本於106年4月9日寄存送達，
    同年4月19日生送達效力，見原審訴字卷第33頁）起至清償
    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並以被上訴人尚生存為限，上
    訴人應自107年4月1日起，至145年6月8日止，按月給付被上
    訴人20萬元等語，即非無據。
　㈥關於上訴人辯稱系爭切結書約定之賠償金額過高，應予酌減
    部分：
　⒈按非財產上損害賠償，固以法有明文者為限，惟精神上是否
    受有損害，純屬被害者一方之感情上或心靈上主觀感受，是
    否因此受有痛苦、程度為何，客觀上難以斷定。而婚姻生活
    係全面情感之結合與投入，一般常理遭受配偶外遇，導致精
    神上承受巨大痛苦，不能謂與事理有違。基於契約自由及精
    神慰撫金賠償制度，亦係課予行為人不利益，其功能有填補
    精神上損害、慰撫及預防危害之發生，不能認係無效契約。
    違反外遇切結書約定條款承諾給予一定數額之精神慰撫金，
    非不得於切結書上具體約定賠償數額，亦有降低舉證責任困
    難之功能。惟如對負賠償責任一方顯然過苛者，非不得請求
    法院予以酌減，其量定標準，當應審酌侵害程度、被害人承
    受痛苦程度及兩造身分地位、經濟狀況等一切情況定之（同
    前最高法院本件發回意旨）。
　⒉查上訴人自承簽立系爭切結書時為○○○，嗣考上○○○，取得○○○
    資格，原與母親一起經營○○○事務所，該事務所是母親開的
    ，母親有○○○資格，其考上○○○後，於同址設有「○○○○○事務
    所」，嗣因兩造訴訟後，被上訴人對其聲請強制執行，故另
    於同址開立「○○○○○事務所」，母親的客戶由她自己做等語
    （見本院更字卷第610、612頁），衡情，上訴人經濟能力於
    簽立系爭切結書後，隨著高考專業證照即○○○執照之取得，
    及因可執行業務之擴張，所能取得之執行業務所得理應有顯
    著增加。
　⒊次查，依被上訴人所提出、上訴人不爭執真正之104年至106
    年綜合所得稅電子結算申報資料所示，上訴人於上開期間執
    行○○○業務所得年約200萬元（見本院更字卷第71、87、111-
    115頁），然依本院依職權查得上訴人嗣於108年至111年之
    稅務電子閘門財產所得調件明細表顯示，上訴人名下固有坐
    落新竹縣○○市之房、地不動產各1筆、汽車1輛，財產總額49
    6萬8700元，惟其所得總額依序僅92萬6776元、43萬9538元
    、4萬469元（見同上卷第265-278頁），尚非合理，無法彰
    顯其真實之經濟能力，此由其於108年度之利息所得高達5萬
    3237元，以一般利率回推可知上訴人有相當存款；又依其於
    該年度有多筆股利所得，其中單筆最高達4萬5511元，嗣其
    於111年度之利息所得仍高達3萬7692元；及上訴人自承其於
    110、111年之執行業務所得依序為266萬4400元、285萬2677
    元，惟辯稱如計算綜合所得淨額，依序僅餘66萬6105元、71
    萬8588元等語，並提出其報稅資料為證（見同上卷第223-25
    8頁）等情可以得知，其原因或與上訴人前揭所稱被上訴人
    對其聲請強制執行乙節有關，有被上訴人提出原法院民事執
    行處109年7月16日新院平109司執戍字第6684號函可佐（見
    同上卷第141頁），及上訴人嗣自承其上開所得尚需扣除事
    務所之業務人事運營成本，依行政院財政部所頒佈之最新年
    度執行業務者費用標準計算其111年之可支配盈餘為185萬42
    40元等語可參，足認上訴人收入或有減少，或未全部表彰於
    上述所得資料。然而，被上訴人雖主張上訴人於原審自承10
    5年給被上訴人100多萬元的生活費、每月給被上訴人4萬500
    0元零用金（不含家庭生活費用）、在母親○○○事務所每月收
    入6至7萬元等語，依其所提出上開資料出處，固堪信實（見
    同上卷第83-85頁），僅能顯示上訴人有相當之收入，尚不
    足以證明如上訴人依系爭切結書之約定按月給付被上訴人20
    萬元、每年給付被上訴人合計240萬元，且其期間長達至145
    年6月間為止之情形下，仍有餘裕負擔其基本生活，遑論兩
    造於96年4月3日簽立系爭切結書時，僅育有甲○○1名子女，
    次女乙○○嗣於00年出生，第4名子女則於000年出生，縱上訴
    人簽立系爭切結書時已盱衡自己經濟能力始同意上開給付條
    件，然考量兩造嗣又有3名子女陸續出生，所需生活費用當
    然隨之顯著增加，尤其隨著子女成長所增加之教育費用等，
    更是如此，而非上訴人當時所能預料，併考量目前勞動基準
    法規定之強制退休年齡為65歲，雖依兩造約定不能以此為上
    訴人給付終期，且兩造另約定上開給付以被上訴人尚生存為
    限之條件，兩者間已有所平衡，該約定當非無效，然上訴人
    終將老邁，難期仍能維持取得執行業務所得能力，自應酌留
    其有積蓄之空間，以應付後續之給付義務及日常生活所需。
    綜上，堪認系爭切結書所約定上訴人按月給付被上訴人20萬
    元至被上訴人老死為止之給付義務，其金額對上訴人顯然過
    苛。至於被上訴人主張上訴人能提出兩造間訴訟之高達1626
    萬1305元免於假執行之擔保金，顯見上訴人資力頗豐云云，
    並提出原法院提存所函暨提存書為證，固為上訴人所不爭執
    ，惟辯稱該等反擔保金係向父親商借等語，亦提出其父親之
    臺灣銀行綜合存款存摺內外面影本為憑（見本院更字卷第14
    5-151、394、429-431頁），對照上訴人前述執行業務所得
    資料，顯見上訴人所辯因無此資力而向父親暫借等語，應堪
    信實，自不足證明上訴人能長期給付依系爭切結書約定之金
    額而非屬過苛，附此敘明。
　⒋考量上訴人上述經濟能力，及110年度稅務電子閘門財產所得
    調件明細表記載被上訴人年收入1萬3416元，名下有不動產2
    筆、投資數筆，財產總額約509萬元（見本院更字卷第289-2
    91頁），上訴人先為執業○○○，後取得○○○資格，被上訴人於
    97年度為○○○○，年收入可達40萬元，有○○縣私立○○○○○在職
    證明書為憑（見同上卷第371頁），並審酌被上訴人因上訴
    人外遇受有精神上痛苦，主張其因上訴人外遇影響，出現情
    緒不穩、哭泣、暴食催吐、失眠等情，自108年起經醫師開
    立藥物治療，並建議合併○○○○等情，有○○○○○○○○○○醫院112
    年6月5日診斷證明書所載之醫師囑言、○○○○○○○諮商證明可
    參（見同上卷第153-157頁），所受侵害程度，及兩造身分
    地位、經濟狀況等一切情況，認上訴人依系爭切結書約定應
    按月給付被上訴人之金額，於逾10萬元部分即屬過苛，上訴
    人請求法院予以酌減，即屬有據。準此，上訴人依系爭切結
    書應給付被上訴人之金額於酌減後為原金額之1/2，以此計
    算上訴人應給付被上訴人者為前揭五、㈤所述金額之1/2，即
    384萬5162元（7690323×1/2＝3845162），暨自106年4月20日
    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並以被上訴人尚生存
    為限，上訴人應自107年4月1日起，至145年6月8日止，按月
    給付被上訴人10萬元（上開給付中，原判決判命上訴人給付
    被上訴人自109年1月13日起至145年6月8日止，以被上訴人
    尚生存為限，按月給付3萬500元部分，已告確定；另被上訴
    人逾此部分之請求則經駁回確定，均如前揭三、所述），被
    上訴人逾此金額之請求，即非可採。
六、從而，被上訴人依系爭切結書之約定，請求上訴人給付被上
    訴人384萬5162元，及自106年4月2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
    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並以被上訴人尚生存為限，上訴人
    應自107年4月1日起至109年1月12日止，按月給付被上訴人1
    0萬元，及自109年1月13日起至145年6月8日止，按月再給付
    被上訴人6萬5000元部分（不含原判決主文第1項所命給付已
    確定部分，詳如前述），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
    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是則，原判決主文第1項除確
    定部分外，命上訴人給付逾上開金額部分，及該部分附條件
    准、免假執行之宣告，即有未合，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此部
    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有理由，應由本院予以廢棄，改
    判如主文第二項所示（未繫屬本院部分，不予贅述）。再本
    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據
    ，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
    一論列，併此敘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爰判決如
    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30　　日
　　　　　　　　　家事法庭
　　　　　　　　　　　審判長法　官　范明達
　　　　　　　　　　　　　　法　官　黃珮禎
　　　　　　　　　　　　　　法　官　葉珊谷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
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
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
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 條之1第1項
但書或第2項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30　　日
　　　　　　　　　　　　　　書記官　余姿慧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重家上更一字第3號
上  訴  人  Ａ０１  
訴訟代理人  魏翠亭律師
            陳恩民律師
上一人
複代理人    陳弈宏律師
被上訴人    Ａ０２  
訴訟代理人  周志一律師(法扶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履行協議等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08年12月19日臺灣新竹地方法院107年度重家訴字第11號、107年度婚字第172號、107年度家親聲字第222號、108年度家親聲字第27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經最高法院第一次發回更審，本院於113年8月28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主文第一項除確定部分外，關於命上訴人給付被上訴人逾新臺幣參佰捌拾肆萬伍仟壹佰陸拾貳元，及自民國一百零六年四月二十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並以被上訴人尚生存為限，上訴人自民國一百零七年四月一日起至民國一百零九年一月十二日止，按月給付被上訴人新臺幣壹拾萬元，及自民國一百零九年一月十三日起至民國一百四十五年六月八日止，按月再給付被上訴人新臺幣陸萬伍仟元部分，及該部分假執行之宣告，暨訴訟費用之裁判（除確定部分外）均廢棄。
上開廢棄部分，被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其餘上訴駁回。
第一、二審（除確定部分外）及發回前第三審訴訟費用均由上訴人負擔二分之一，餘由被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被上訴人主張：兩造於民國00年00月00日結婚，婚後育有甲○○、乙○○、丙○○、丁○○（下合稱甲○○4人，分則逕稱姓名），於000年0月00日經判決離婚確定。上訴人於96年4月3日簽立切結書允諾「本人Ａ０１，若有外遇，本人與Ａ０２所生之小孩甲○○，監護權歸Ａ０２，並按月支付Ａ０２新台幣貳拾萬元至Ａ０２老死」（下稱系爭切結書）。詎上訴人仍自104年1月18日起與訴外人戊○○發展不正常男女關係，伊自得依系爭切結書約定，請求上訴人給付自該日起至107年3月31日止計新臺幣（下同）769萬323元，及自106年4月2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並以伊仍生存為限，自107年4月1日起至145年6月8日止（依內政統計通報106年國人女性平均壽命83.7歲），按月給付伊20萬元等語（未繫屬本院部分，不予贅述）。
二、上訴人則以：系爭切結書因內容不明確且違反公序良俗而無效；縱有效，其性質應為附停止條件之無償贈與契約，在尚未給付贈與物前，伊得撤銷贈與，並以112年9月14日民事爭點整理暨上訴理由狀為撤銷贈與之意思表示；再退步言，系爭切結書之給付義務核屬違反契約義務所生之違約金性質，考量伊之經濟能力，及伊需扶養2名孩童之生活最基本花費，又伊最多僅能工作至強制退休年齡65歲，其金額顯然過高，伊得請求依民法第252條規定酌減之等語，資為抗辯。
三、被上訴人於原審起訴請求上訴人依系爭切結書之約定，給付其1034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並自107年4月起至145年6月止，按月給付其20萬元。原審為被上訴人一部勝訴、一部敗訴判決，即命上訴人給付被上訴人769萬323元，及自106年4月2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並以被上訴人尚生存為限，上訴人應自107年4月1日起至145年6月8日止，按月給付被上訴人20萬元，駁回被上訴人其餘請求，被上訴人就原判決駁回其依系爭切結書請求Ａ０１自103年5月13日至104年1月17日按月給付20萬元即合計162萬6,667元本息部分聲明不服；上訴人就原判決命其給付部分聲明不服，各自提起上訴，經最高法院發回前之本院前審判決：原判決關於主文第一項命上訴人給付逾自109年1月13日起至145年6月8日止，以被上訴人尚生存為限，按月給付3萬5000元部分廢棄，該廢棄部分，被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駁回，並駁回兩造其餘上訴。被上訴人就其敗訴部分不服再提起上訴，嗣撤回部分上訴，經最高法院以111年度台上字第2353號判決將本院前審判決前述改判駁回被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部分廢棄發回本院（上訴人就其前審上開敗訴部分未據聲明不服，是原判決判命上訴人給付被上訴人自109年1月13日起至145年6月8日止，以被上訴人尚生存為限，按月給付3萬5000元部分，已告確定；另兩造其餘逾上開請求之請求、反請求部分，暨被上訴人於前審所為訴之變更部分，均已確定，非本院審理範圍，不予贅述），上訴人上訴聲明：
　㈠原判決關於命上訴人給付769萬323元本息部分，及以被上訴人尚生存為限，除109年1月13日起至145年6月8日止，按月給付3萬5000元部分外（本院按，即已確定部分），就107年4月1日起至145年6月8日止，按月給付20萬元部分均廢棄。
　㈡上開廢棄部分，被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及其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被上訴人答辯聲明：上訴駁回。
四、本院整理兩造不爭執事項（並依判決格式修正或刪減文句，或依爭點論述順序整理內容，見本院更一卷第60、65、頁）：　
　㈠兩造於00年00月00日結婚，於000年0月00日經判決離婚確定，婚後育有甲○○4人等4名子女（見原審訴字卷第9、10頁）。
　㈡上訴人於96年4月3日簽立「原證1之切結書」，允諾「本人Ａ０１，若有外遇，本人與Ａ０２所生之小孩甲○○，監護權歸Ａ０２，並按月支付Ａ０２新台幣貳拾萬元至Ａ０２老死。」等字（即系爭切結書，見原審訴字卷第5頁）。
　㈢上訴人於96年4月20日另簽立「原證2之切結書」，記載「我Ａ０１，若有外遇，甲○○扶養權歸Ａ０２，並負擔甲○○生活費用每月新台幣貳萬元整至甲○○滿20歲。」等字（見原審訴字卷第6頁）。
五、被上訴人主張上訴人簽立系爭切結書後，竟自104年1月18日起與戊○○發展不正常男女關係，其自得依系爭切結書之約定，請求上訴人按月給付20萬元至其老死等語，然為上訴人所否認，並以前詞置辯。經查：
　㈠按解釋契約，應於文義上及論理上詳為推求，以探求當事人立約時之真意，並通觀契約全文，斟酌訂立契約當時及過去之事實、交易上之習慣等其他一切證據資料，本於經驗法則及誠信原則，從契約之主要目的及經濟價值作全盤之觀察，以為其判斷之基礎，不能徒拘泥字面或截取書據中一二語，任意推解致失其真意（最高法院19年上第58號判例、18年上第1727號判例、99年度台上第1421號判決要旨參照）。
　㈡次按：
　⒈婚姻係人與人以終生共同經營親密生活關係為目的之本質結合關係，受憲法及法律制度性保障，並具排他性（司法院釋字第748號解釋意旨參照），婚姻配偶間亦因婚姻法律關係之締結，為共同維護並共享婚姻生活圓滿狀態利益，除受法律規範拘束外，彼此已相互承諾受社會生活規範約束，以營運共同婚姻生活，增進幸福感。婚姻之締結，因而發生婚姻上法律效力，我國親屬法婚姻普通效力，雖乏貞操義務明文，但從婚姻本質既以經營共同親密生活為目的，並經釋憲者闡述此等親密關係具有排他性，貞操義務之履行乃確保婚姻生活圓滿安全及幸福，雙方須互守誠實義務之一環，質言之，貞操義務乃當然之理，亦係婚姻之本質內涵，無待乎特別明文或互以契約承諾。如以契約承諾，並約明違反之損害賠償者，既不違背婚姻本質，亦不牴觸法規範強制禁止規定，自不得任意解為無效。又行為自由雖同受憲法基本權保障，惟非不受任何限制，於符合比例原則或不侵害自由權核心下，因維護其他憲法保障之基本權，非不得予以限制。締結婚姻者，於婚姻關係存續中，解為應承擔貞操義務之履行，要難認有何侵害其自由權可言。
　⒉配偶間因特定原因為增加婚姻共同生活安全感或因追求幸福目的，訂立之所謂「外遇切結書」，承諾當有外遇情事發生，給予一定金額之賠償金者，除雙方已具體表明該給付內容之目的、對象外（例如約定含財產權之損害），原則上當認屬精神上損害賠償即精神慰撫金之約定。非財產上損害賠償，固以法有明文者為限，惟精神上是否受有損害，純屬被害者一方之感情上或心靈上主觀感受，是否因此受有痛苦、程度為何，客觀上難以斷定。而婚姻生活係全面情感之結合與投入，一般常理遭受配偶外遇，導致精神上承受巨大痛苦，不能謂與事理有違。基於契約自由及精神慰撫金賠償制度，亦係課予行為人不利益，其功能有填補精神上損害、慰撫及預防危害之發生，不能認係無效契約。違反外遇切結書約定條款承諾給予一定數額之精神慰撫金，非不得於切結書上具體約定賠償數額，亦有降低舉證責任困難之功能。惟如對負賠償責任一方顯然過苛者，非不得請求法院予以酌減，其量定標準，當應審酌侵害程度、被害人承受痛苦程度及兩造身分地位、經濟狀況等一切情況定之。
　　（本件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2353號判決發回意旨參照）
　㈢上訴人於兩造婚姻存續期間之96年4月3日簽立系爭切結書，內容略以：「本人Ａ０１，若有外遇，本人與Ａ０２所生之小孩甲○○，監護權歸Ａ０２，並按月支付Ａ０２新台幣貳拾萬元至Ａ０２老死」等字，為兩造所不爭執，如前揭四、㈡所述；又如前揭四、㈢所述，上訴人嗣於96年4月20日再簽立另紙切結書，表示其若有外遇，即負擔甲○○生活費每月2萬元至其年滿20歲等語。上訴人自承該2紙切結書為其應被上訴人要求親筆書寫，並交付被上訴人收執，且嗣由被上訴人於本件訴訟所提出，並據以請求，堪認兩造就該等切結書已意思表示合致。綜觀上述2紙切結書均提及若上訴人外遇，子女甲○○親權歸屬予被上訴人，且負有定期給付金錢義務，則依上訴人前述金錢給付義務係以其外遇為停止條件乙節觀之，及上訴人於本院已不再爭執上開約定內容是指簽立系爭切結書當下及過去未有外遇情事乙情（見本院更字卷第47、48、72頁），可知兩造締約真意應係基於其等為夫妻，為預防上訴人違反因婚姻關係所負貞操義務，及基於上開外遇情事發生時，造成被上訴人精神上痛苦之填補與慰撫目的所為約定，基於前揭說明，系爭切結書自非無效約定，且其約定內容無何不明確之處，上訴人辯稱系爭切結書因內容不明確且違反公序良俗而無效云云，自非可採。再者，兩造以系爭切結書訂定所謂「外遇切結書」，承諾當上訴人有外遇情事發生，應按月給予被上訴人20萬元之一定金額之賠償金至被上訴人老死，並未具體表明該20萬元之給付目的，基於前揭說明，原則上當認屬精神上損害賠償即精神慰撫金之約定，上訴人辯稱縱系爭切結書有效，性質核屬無償贈與契約，其得於給付贈與物前，撤銷贈與；或該約定金額為違約金；或其依系爭切結書之給付義務倘具贍養費性質，應適用民法第1057條之要件，應以其退休年齡為給付之終期云云，因上訴人此部分法律上主張與本件最高法院廢棄本院前審判決理由所為之法律上判斷相違，均非可採。
　㈣次查，上訴人於簽立系爭切結書後，於104年間與戊○○親密交往，傳送訊息互訴愛意，有對話紀錄及照片可佐（見原審訴字卷第78-88頁），上訴人亦不爭執該外遇之客觀事實（見本院更字卷第388頁），堪認上訴人於兩造婚姻關係存續期間，確與異性有逾越正常交往分際之行為，違背婚姻之貞操義務，該當系爭切結書所載「外遇」情節。再依上訴人與戊○○上述往來簡訊內容及照片，上訴人於104年1月18日傳送給戊○○「5201314」、「我愛你○○」、「真的愛你」等語，戊○○傳送「你總是令我感動、「有感受到」、及愛心上印有love文字之卡通貼圖給上訴人，兩人復多次出遊並親密依偎合照，及有上訴人親吻戊○○臉頰之照片（見原審訴字卷第82-88頁、證物卷），顯見上訴人與戊○○於104年1月18日互表愛意後，兩人即宛如熱戀之男女般交往，則上訴人自斯時起與戊○○發生外遇一節，堪以認定。
　㈤綜上，上訴人依系爭切結書所負金錢給付義務，因所附停止條件即上訴人外遇乙節，於104年1月18日發生而條件成就，被上訴人主張上訴人應履行系爭切結書約定之前述給付義務等語，即屬有據。又依系爭切結書約定，被上訴人得請求之上訴人給付應以其尚生存為限，及被上訴人主張上訴人所負給付義務應依內政統計通報算至其平均餘命之83.7歲即145年6月為止等語，為上訴人所未爭執，亦堪認定。復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5%，民法第229條第2項、第233條第1項前段、第203條分別定有明文。準此，被上訴人主張上訴人自104年1月18日起，至其起訴當月即107年3月31日止，應給付其769萬323元（200000×14/31＋200000×38＝7690323，元以下四捨五入，下同），暨自106年4月20日（起訴狀繕本於106年4月9日寄存送達，同年4月19日生送達效力，見原審訴字卷第33頁）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並以被上訴人尚生存為限，上訴人應自107年4月1日起，至145年6月8日止，按月給付被上訴人20萬元等語，即非無據。
　㈥關於上訴人辯稱系爭切結書約定之賠償金額過高，應予酌減部分：
　⒈按非財產上損害賠償，固以法有明文者為限，惟精神上是否受有損害，純屬被害者一方之感情上或心靈上主觀感受，是否因此受有痛苦、程度為何，客觀上難以斷定。而婚姻生活係全面情感之結合與投入，一般常理遭受配偶外遇，導致精神上承受巨大痛苦，不能謂與事理有違。基於契約自由及精神慰撫金賠償制度，亦係課予行為人不利益，其功能有填補精神上損害、慰撫及預防危害之發生，不能認係無效契約。違反外遇切結書約定條款承諾給予一定數額之精神慰撫金，非不得於切結書上具體約定賠償數額，亦有降低舉證責任困難之功能。惟如對負賠償責任一方顯然過苛者，非不得請求法院予以酌減，其量定標準，當應審酌侵害程度、被害人承受痛苦程度及兩造身分地位、經濟狀況等一切情況定之（同前最高法院本件發回意旨）。
　⒉查上訴人自承簽立系爭切結書時為○○○，嗣考上○○○，取得○○○資格，原與母親一起經營○○○事務所，該事務所是母親開的，母親有○○○資格，其考上○○○後，於同址設有「○○○○○事務所」，嗣因兩造訴訟後，被上訴人對其聲請強制執行，故另於同址開立「○○○○○事務所」，母親的客戶由她自己做等語（見本院更字卷第610、612頁），衡情，上訴人經濟能力於簽立系爭切結書後，隨著高考專業證照即○○○執照之取得，及因可執行業務之擴張，所能取得之執行業務所得理應有顯著增加。
　⒊次查，依被上訴人所提出、上訴人不爭執真正之104年至106年綜合所得稅電子結算申報資料所示，上訴人於上開期間執行○○○業務所得年約200萬元（見本院更字卷第71、87、111-115頁），然依本院依職權查得上訴人嗣於108年至111年之稅務電子閘門財產所得調件明細表顯示，上訴人名下固有坐落新竹縣○○市之房、地不動產各1筆、汽車1輛，財產總額496萬8700元，惟其所得總額依序僅92萬6776元、43萬9538元、4萬469元（見同上卷第265-278頁），尚非合理，無法彰顯其真實之經濟能力，此由其於108年度之利息所得高達5萬3237元，以一般利率回推可知上訴人有相當存款；又依其於該年度有多筆股利所得，其中單筆最高達4萬5511元，嗣其於111年度之利息所得仍高達3萬7692元；及上訴人自承其於110、111年之執行業務所得依序為266萬4400元、285萬2677元，惟辯稱如計算綜合所得淨額，依序僅餘66萬6105元、71萬8588元等語，並提出其報稅資料為證（見同上卷第223-258頁）等情可以得知，其原因或與上訴人前揭所稱被上訴人對其聲請強制執行乙節有關，有被上訴人提出原法院民事執行處109年7月16日新院平109司執戍字第6684號函可佐（見同上卷第141頁），及上訴人嗣自承其上開所得尚需扣除事務所之業務人事運營成本，依行政院財政部所頒佈之最新年度執行業務者費用標準計算其111年之可支配盈餘為185萬4240元等語可參，足認上訴人收入或有減少，或未全部表彰於上述所得資料。然而，被上訴人雖主張上訴人於原審自承105年給被上訴人100多萬元的生活費、每月給被上訴人4萬5000元零用金（不含家庭生活費用）、在母親○○○事務所每月收入6至7萬元等語，依其所提出上開資料出處，固堪信實（見同上卷第83-85頁），僅能顯示上訴人有相當之收入，尚不足以證明如上訴人依系爭切結書之約定按月給付被上訴人20萬元、每年給付被上訴人合計240萬元，且其期間長達至145年6月間為止之情形下，仍有餘裕負擔其基本生活，遑論兩造於96年4月3日簽立系爭切結書時，僅育有甲○○1名子女，次女乙○○嗣於00年出生，第4名子女則於000年出生，縱上訴人簽立系爭切結書時已盱衡自己經濟能力始同意上開給付條件，然考量兩造嗣又有3名子女陸續出生，所需生活費用當然隨之顯著增加，尤其隨著子女成長所增加之教育費用等，更是如此，而非上訴人當時所能預料，併考量目前勞動基準法規定之強制退休年齡為65歲，雖依兩造約定不能以此為上訴人給付終期，且兩造另約定上開給付以被上訴人尚生存為限之條件，兩者間已有所平衡，該約定當非無效，然上訴人終將老邁，難期仍能維持取得執行業務所得能力，自應酌留其有積蓄之空間，以應付後續之給付義務及日常生活所需。綜上，堪認系爭切結書所約定上訴人按月給付被上訴人20萬元至被上訴人老死為止之給付義務，其金額對上訴人顯然過苛。至於被上訴人主張上訴人能提出兩造間訴訟之高達1626萬1305元免於假執行之擔保金，顯見上訴人資力頗豐云云，並提出原法院提存所函暨提存書為證，固為上訴人所不爭執，惟辯稱該等反擔保金係向父親商借等語，亦提出其父親之臺灣銀行綜合存款存摺內外面影本為憑（見本院更字卷第145-151、394、429-431頁），對照上訴人前述執行業務所得資料，顯見上訴人所辯因無此資力而向父親暫借等語，應堪信實，自不足證明上訴人能長期給付依系爭切結書約定之金額而非屬過苛，附此敘明。
　⒋考量上訴人上述經濟能力，及110年度稅務電子閘門財產所得調件明細表記載被上訴人年收入1萬3416元，名下有不動產2筆、投資數筆，財產總額約509萬元（見本院更字卷第289-291頁），上訴人先為執業○○○，後取得○○○資格，被上訴人於97年度為○○○○，年收入可達40萬元，有○○縣私立○○○○○在職證明書為憑（見同上卷第371頁），並審酌被上訴人因上訴人外遇受有精神上痛苦，主張其因上訴人外遇影響，出現情緒不穩、哭泣、暴食催吐、失眠等情，自108年起經醫師開立藥物治療，並建議合併○○○○等情，有○○○○○○○○○○醫院112年6月5日診斷證明書所載之醫師囑言、○○○○○○○諮商證明可參（見同上卷第153-157頁），所受侵害程度，及兩造身分地位、經濟狀況等一切情況，認上訴人依系爭切結書約定應按月給付被上訴人之金額，於逾10萬元部分即屬過苛，上訴人請求法院予以酌減，即屬有據。準此，上訴人依系爭切結書應給付被上訴人之金額於酌減後為原金額之1/2，以此計算上訴人應給付被上訴人者為前揭五、㈤所述金額之1/2，即384萬5162元（7690323×1/2＝3845162），暨自106年4月2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並以被上訴人尚生存為限，上訴人應自107年4月1日起，至145年6月8日止，按月給付被上訴人10萬元（上開給付中，原判決判命上訴人給付被上訴人自109年1月13日起至145年6月8日止，以被上訴人尚生存為限，按月給付3萬500元部分，已告確定；另被上訴人逾此部分之請求則經駁回確定，均如前揭三、所述），被上訴人逾此金額之請求，即非可採。
六、從而，被上訴人依系爭切結書之約定，請求上訴人給付被上訴人384萬5162元，及自106年4月2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並以被上訴人尚生存為限，上訴人應自107年4月1日起至109年1月12日止，按月給付被上訴人10萬元，及自109年1月13日起至145年6月8日止，按月再給付被上訴人6萬5000元部分（不含原判決主文第1項所命給付已確定部分，詳如前述），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是則，原判決主文第1項除確定部分外，命上訴人給付逾上開金額部分，及該部分附條件准、免假執行之宣告，即有未合，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有理由，應由本院予以廢棄，改判如主文第二項所示（未繫屬本院部分，不予贅述）。再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併此敘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爰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30　　日
　　　　　　　　　家事法庭
　　　　　　　　　　　審判長法　官　范明達
　　　　　　　　　　　　　　法　官　黃珮禎
　　　　　　　　　　　　　　法　官　葉珊谷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 條之1第1項但書或第2項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30　　日
　　　　　　　　　　　　　　書記官　余姿慧　　　


